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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2006 年 3 月 7 日至 10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4(b) 

参考项目：卫生统计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统计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依照统计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的请求，
**
 秘书长谨向委员会转交世界

卫生组织关于卫生统计的报告，供参考，请委员会注意该报告。 

 

 

 
 

 
*
 E/CN.3/2006/1。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 年，补编第 4号》（E/2005/24），第一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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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统计的报告 

  导言 

1. 统计委员会在 2004 年 3 月 2 日至 5 日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会议上要求设立秘

书处间卫生统计工作组，为编制卫生统计数据制订协调一致的综合议程，并商定

卫生统计方面的标准定义、分类和方法，同时尽可能利用现有机制，让官方统计

人员、特别是各国专家参与所有阶段的工作；
1
在 2005 年 3 月 1 日至 4日举行的

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要求更新世界卫生调查(2002-2003)公布的微观数据，适当提

供元数据。
2
 

2. 本简要报告叙述了这两个方面的进展情况，总结了在战略上协调卫生统计编

制工作和支助各国相应加强其卫生信息系统而正在进行的努力。 

 一.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和统计部门之间的合作：卫生计量

网络 

3. 2005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正式设立了卫生计量网络。卫生计量网络理事会

的成员组成表明，该领域的合作特别强调把全球、区域和国家三级的卫生和统计

部门汇聚一堂，以加强各国编制、分析、散发和使用健全的卫生统计数据的能力。

理事会成员包括发展中国家卫生部、国家统计局（目前由南非和乌干达派代表）

和区域研究中心的代表。多边体系的代表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

界银行、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双边捐助

者、基金会和公私伙伴关系的代表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署）、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际开发部、丹麦国际开发署（丹开发署）、比尔和梅林达·盖茨

基金会、欧洲联盟委员会、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以及联合国艾滋

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理事会其他成员有发展援助委员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21 世纪统计

伙伴关系）以及（美国）疾病防治中心（亚特兰大的疾防中心）。卫生计量网络

秘书处目前设在卫生组织。 

4. 卫生计量网络的目标是推动各国卫生信息系统的发展，从而增加及时和健全

资料的提供和使用，以支助国家和全球两级有关卫生问题的决策。为实现这一目

标，该网络订有三项任务： 

• 就工具、指标和分析等技术办法达成共识，以便指导和推动各国卫生信

息系统的发展，并加强数据的提供和质量。 

• 向各国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以加强其卫生信息系统。 

• 拟订政策、制度和奖励办法，以确保为国家和全球两级的决策而获取和

使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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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卫生计量网络框架以各国卫生信息系统为重点，涵盖卫生统计的范围、来源、

做法、成果和使用等方面。在国家统计部门出席的几次会议上，包括 21 世纪统

计伙伴关系在赞比亚和加纳组织的关于各国统计发展计划方面的国家间会议上，

提出了框架草案，并对其进行了讨论。在国家提出的如何加强卫生计量网络的第

一批建议中，网络理事会批准了 41 项供资建议（赠款额在 10 万至 50 万美元之

间）。由于受卫生计量网络各项原则的极大鼓舞，所有国家建议都包括了国家卫

生与统计部门之间合作的内容。 

6. 借助于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所做的卫生调查工作，与欧洲联盟统计局(欧统

局)卫生信息系统小组和华盛顿残疾计量小组（城市小组）等现有小组开展协调，

继续制订新的共同卫生调查表。由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卫生组织、欧统局和

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组成的指导小组领导这一工作。2005 年 11 月 14 日

至 16 日，欧洲经委会和欧统局在布达佩斯联合组办了卫生状况计量问题会议。

在此前一年中，指导委员会和卫生状况工作队一直在开展工作（卫生组织也参与

其中），以制订概念框架，并确定卫生状况计量的范围和问题。卫生组织将继续

与欧洲经委会和欧统局在此一领域协作。 

7. 卫生组织向分析人口健康状况的国家统计和卫生机构（约 20 个）以及包括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发所）、经

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疾病防治中心及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在内的国际

机构提出建议、提供咨询并提供有关人口健康和死亡率的资料。此外，卫生组织

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为在五个国家制订和实地检验健

康和残疾调查工作而密切合作。其他区域也对这一合作感兴趣。 

 二. 世界卫生调查 

8. 2002-2003 年期间，卫生组织与许多国家的统计单位合作开展世界卫生调查。

2004-2005 年期间，卫生组织与许多国家合作清理数据集。卫生组织一直努力向

各国提供基本表格和干净的数据集，这是一个交互进程。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2 月期间，卫生组织网站上将发布所有国家都可用的标准表及最终的数据集（60

多个国家）。 

9. 卫生组织还为增强国家使用世界卫生调查数据的能力作了投入。在此方

面： 

• 来自5个国家统计单位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组织

的 2 个讲习班，分析世界卫生调查在 18 个非洲区域办事处国家收集的

数据和报告草稿。 

• 国家统计单位的工作人员出席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包括也门）卫

生调查规划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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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卫生研究所和加拿大统计局正在提出申请，以分析世界卫生调查

收集的数据。 

10. 在国家一级的分析方面，预计国家统计单位将是世界卫生调查数据的主要使

用者。卫生组织获得了服务器和软件（Nestar），以便公开提供数据和适当的元

数据。2006 年 2 月至 3月期间，将公开头 30 个完整的数据集。预计在 2006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公开剩下的 41 个数据集。 

11. 卫生组织与国际住户调查网合作，把世界卫生调查的所有元数据输入共享的

数据库中。一旦各国清理了微观数据，供广泛散发，卫生组织还将负责输入这些

数据。 

 三. 秘书处间卫生统计工作组 

12. 根据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成员的协商和统计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讨论结

果制订的议程，并按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建议，
1
 在联合国统计司的协

助下，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5 年 11 月 28 日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总部举行了秘书处间卫生统计工作组会议，为编制卫生统计数据制订协调一致的

综合议程，并商定卫生统计方面的标准定义、分类和方法，同时尽可能利用现有

机制。 

13. 出席会议的有五个国家（澳大利亚、博茨瓦纳、中国、南非和泰国）的代表

以及联合国统计司、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代表。通过

了拟议议程。卫生组织建议，由理查德·马登先生担任主席，这得到了与会者的

一致同意。 

14. 原计划在 2005 年 10月 24日和 25日罗马第八次千年发展目标各项指标问题

机构间专家组会议和 2005 年 10 月 26日和 27日罗马千年发展目标各项指标问题

专家组会议（均由粮农组织作为东道主、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

司召集）后立即举行这次会议，以便各国代表和各机构代表不用花费太多就可出

席会议。令人遗憾的是，给各机构的正式邀请没有及时发出。卫生组织向与会者

表达了歉意，并商定向那些不能出席会议的人寄信表示歉意。 

15. 会议分发、讨论了秘书处间卫生统计工作组的职权范围草稿。对草稿文本做

了修订，并请卫生统计领域所有相关机构提供更多投入。 

16. 编订了秘书处间卫生统计工作组职能案文。其主要职能是充当一个平台，交

流卫生统计方面的主要国际进展并就以下问题提出建议，提交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和联合国所有组织： 

• 促进卫生统计方面的一致、协调和先后顺序 

• 讨论并推动制订和使用卫生统计方面的标准定义、分类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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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发展合适的国家卫生信息系统，把卫生部门和统计部门包括在内 

17. 会议讨论了被确定为秘书处间卫生统计工作组初期工作的优先事项的四

个主题：重要的统计系统、卫生计量网络、健康和残疾统计以及疾病和有关保

健问题国际统计分类的更新和修订。会议记录说明可见 hppt://www.who.int/ 

healthinfo/en/。计划于 2006 年召开第二次会议。 

 

 注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4 年，补编第 4 号》（E/2004/24），第二章，C 节，第 4 段

(e)㈡分段。 

 
2
 同上，《2005 年，补编第 4号》（E/2005/24），第四章，B节，第 18 段(c)分段。 

 

 


